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397號 

主旨: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請會員旅行社轉知不得廣告販售未經航政主管機關特許航

線之國內跳島郵輪行程，以避免旅遊糾紛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12月 8日觀業字第 1093004685號函辦理。 

2.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旅行業刊登廣告內容應與旅遊文件相符

合，不得有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；同規則第49條第13款

規定，旅行業不得有違反交易誠信原則之行為；同條第18款規定，經營旅行業

務需遵守該局管理監督之規定。復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企

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，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。

（第2項）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，於契約成立後，應確實履行。」。 

3.邇來有旅行業者辦理國內跳島遊輪行程，惟查部分航線尚未經航政主管機關特

許，即刊登廣告招攬消費者參加，倘於履約出發日該航線仍未特許，依前揭規

定，旅行業應負廣告不實責任，爰請旅行業者於郵輪航線未獲航政主管機關特

許前，勿廣告銷售相關郵輪旅遊商品，避免引發爭議。 

4.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配合疫情防控作為，該局亦將加強查核，旅行業如有違反

上開規定者，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3項規定裁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